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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股份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5,751,209股

发行价格：12.38元/股

2、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3,731,825

吴鉴洪 565,428

刘海兵 403,877

郑郁 403,877

方杰 323,101

陈小花 323,101

合计 15,751,209

3、限售期

吴鉴洪、刘海兵、郑郁、方杰、陈小花本次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在实际控制人景百孚同一控制下的转让外，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善仁

和” ）本次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

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4、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2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

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5、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1、本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16年7月25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6年8月12日，本公司2016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并同意北京昂展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昂展置业” ）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善仁

和”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2、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2016年7月22日，力合清源执行事务合伙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6年7月22日，百善仁和股东昂展置业作出股东决定，同意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批准

2016年12月19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江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21号），核准了本次交易。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2、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百善仁和、吴鉴洪、刘海兵、郑郁、方杰、

陈小花。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2.38元/股。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15,751,209股，具体发行对象的认购金额和发股数量如下表所示：

认购方名称/姓名 认购金额（元） 发股数量（股）

百善仁和 170,000,000 13,731,825

吴鉴洪 7,000,000 565,428

刘海兵 5,000,000 403,877

郑郁 5,000,000 403,877

方杰 4,000,000 323,101

陈小花 4,000,000 323,101

合计 195,000,000 15,751,209

注：股份发行数量个位尾数向下取整。

5、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195,000,000.00元， 扣除承销保荐费8,000,000.00元和其他发行费用

106,860.5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86,893,139.42元。

6、股份锁定期

吴鉴洪、刘海兵、郑郁、方杰、陈小花本次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在实际控制人景百孚同一控制下的转让外，百善仁和本次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7、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三）验资情况

2017年1月25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事宜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立信中联验字[2017]D-0005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7年1月24日止，公司已经收到百

善仁和、吴鉴洪、刘海兵、郑郁、方杰、陈小花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195,00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人

民币8,000,000.00元后，实际收到的出资款人民币187,000,000.00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106,860.5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86,893,139.42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15,751,209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2月8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

司本次向百善仁和、吴鉴洪、刘海兵、郑郁、方杰、陈小花合计发行的15,751,209股股份的证券登记手续

已经办理完毕。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六）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实达集团本次发行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符合实达集团股东大会决议及《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2、法律顾问结论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配套融资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配套融资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

效；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配套融资的结果合法、有效。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介绍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百善仁和、吴鉴洪、刘海兵、郑郁、方杰、陈小花。

2、发行数量：人民币普通股（A股）15,751,209股

3、股份限售期：

吴鉴洪、刘海兵、郑郁、方杰、陈小花本次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在实际控制人景百孚同一控制下的转让外，百善仁和本次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发行对象

1、百善仁和

公司名称 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北滨河路2号2幢521室

法定代表人 景百孚

注册资本 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092926096D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2014年02月21日

营业期限 2014年02月21日至2044年02月20日

2、吴鉴洪

姓名 吴鉴洪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282919710601XXXX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龙园意境XXXX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鹤州恒丰工业城C4栋5层

通讯方式 1813887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3、刘海兵

姓名 刘海兵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052819810716XXXX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鼎太风华XXXX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TCL国际E城科学园区研发楼F1栋10层

通讯方式 1868899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4、郑郁

姓名 郑郁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21319720130XXXX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世纪村XXXX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TCL国际E城科学园区研发楼F1栋10层

通讯方式 1868893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5、方杰

姓名 方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20219831207XXXX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润恒尚园XXXX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鹤州恒丰工业城C4栋5层

通讯方式 1856665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6、陈小花

姓名 陈小花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78119790302XXXX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星航华府XXXX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鹤州恒丰工业城C4栋5层

通讯方式 1362232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2016年12月31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昂展置业有限公司 226,404,507 37.25%

2 萍乡市腾兴旺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2,416,313 10.27%

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9,482,218 1.56%

4 陈峰 9,424,984 1.55%

5 王江 8,834,161 1.45%

6 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 7,875,000 1.30%

7 王嵚 6,941,127 1.14%

8

萍乡市隆兴茂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654,990 0.93%

9

天风证券－恒丰银行－天风证券天利2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424,778 0.73%

10 查根楼 3,800,228 0.6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2017年2月8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昂展置业有限公司 226,404,507 36.31%

2 萍乡市腾兴旺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2,416,313 10.01%

3 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3,731,825 2.20%

4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9,482,218 1.52%

5 陈峰 9,424,984 1.51%

6 王江 8,834,161 1.42%

7 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 7,875,000 1.26%

8 王嵚 6,941,127 1.11%

9

萍乡市隆兴茂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654,990 0.91%

10

天风证券－恒丰银行－天风证券天利2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424,778 0.71%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256,656,204 42.23 15,751,209 272,407,413 43.69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351,108,394 57.77 0 351,108,394 56.31

三、股份总数 607,764,598 100.00 15,751,209 623,515,807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发行对本公司的影响详见本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稿）》“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部分。

六、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保利广场A座37楼

法定代表人 余磊

电话 027-87618889

传真 027-87618863

经办人员 曾波、樊峥、吴子昊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0层

法定代表人 张继平

电话 010-85606888

传真 010-85606999

经办人员 卞昊、徐国创

（三）验资机构

名称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333号万豪大厦10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金才

电话 0591-83312895

传真 0591-83323577

经办人员 孟翠香、林凤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三）《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四）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立信中联验字[2017]D-0005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617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2017-013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公司

名称及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2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6年第十次会议、于2017年1月16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披露的

《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78） 和2017年1月16日

披露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新后）》（公告编号：2017-009）相关

内容。 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2月3日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5）和2017年2月3日披露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012）相关内容。

目前，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内容，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由“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营业范围由“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汽车维护；一般经营项目：柴油机，气体发

动机，双燃料发动机，发电机及发电机组（以上不含车辆用），泵，压缩机及机组，石油钻采

专用设备以及上述产品零配件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维修、租赁及相关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机械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仪器仪表的生产、销售；液力传动产品、建筑材料、汽

车配件、电器元件、计算机元器件、船用配套设备、齿轮箱、压力容器、金属及金属矿、办公

及其他机械、润滑油、焦炭、五金交电的销售；机械加工；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理化测试；

房屋租赁；起重装卸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服务。 （以上国家另有规定的，须凭批准或许可经

营）”变更为“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策划；企业投资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本次变更仅涉及公司名称和公司营业范围的变更，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617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2017-014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

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变更后的中文公司名称：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的英文公司名称：CNPC� Capital� Company� Limited

●变更后的中文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变更后的英文证券简称：CNPCCCL

●证券简称变更日期：2017年2月10日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0617”

一、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变更的说明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2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6年第十次会议、于2017年1月16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披露的

《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78） 和2017年1月16日

披露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新后）》（公告编号：2017-009）相关

内容。

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2月3日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5）和2017年2月3日披露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012）相关内容。

目前，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内容，公司名称由“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营业范围由“许可经营项目：普通

货运；汽车维护；一般经营项目：柴油机，气体发动机，双燃料发动机，发电机及发电机组

（以上不含车辆用），泵，压缩机及机组，石油钻采专用设备以及上述产品零配件的设计、

研发、制造、销售、维修、租赁及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仪

器仪表的生产、销售；液力传动产品、建筑材料、汽车配件、电器元件、计算机元器件、船用

配套设备、齿轮箱、压力容器、金属及金属矿、办公及其他机械、润滑油、焦炭、五金交电的

销售；机械加工；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理化测试；房屋租赁；起重装卸服务；国内贸易代理

服务。 （以上国家另有规定的，须凭批准或许可经营）” 变更为“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

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策划；企业投资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变更原因说明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已于2016年12月23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交易项下标的

公司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油资本” ）100%股权已完成过户至

公司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发生重大变更。

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公司原有资产的置出及中油资本100%股权的置入，公司通过

中油资本及其下属全资公司持有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仑金

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意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中石油专属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相关股权。 公司的业务范围涵

盖财务公司、银行、金融租赁、信托、保险、保险经纪、证券等多项金融业务，成为全方位综

合性金融业务公司。

综上，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变更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不存在利用变

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2017年2月10日起，公司中文证券简称变更

为“中油资本” ，英文证券简称变更为“CNPCCCL”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0617” 。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

2017

—

003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7年2月9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临2016-004号）。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9日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

2017

—

004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山东黄金矿业（香港）有限公司（暂定名称，具体以注册核准内容为

准）

●投资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本投资项目存在未获得相关机构批准的风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搭建海外矿业投资的平台，更快更好地实现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山东黄金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

子公司，用于贸易、投资、控股、咨询服务等（具体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

2017年2月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

文件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是拟设立的香港子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黄金矿业（香港）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

2.�注册地：中国香港

3.�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出资比例为100%

4.�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5.�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贸易、投资、控股、咨询服务等（具体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香港是国际化金融中心，长期作为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纽带，在区位、政策、法律、

文化和人才上具有明显优势。 公司在香港搭建投资平台，将进一步拓宽合作渠道，有利于

公司拓展海外业务，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的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由于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文化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别，这将给香港子公司的

设立与运营带来一定风险。 公司将在设立全资子公司后，尽快熟悉并适应香港的商业和文

化环境，使本次对外投资顺利进行。

2.�公司本次投资行为尚需经相关机构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施，是否顺利实施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9日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7-012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

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7年2月9日下午14:50时在成都郦湾国际酒店六楼（商务厅）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补建

先生主持。

截止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公司总股本为1,378,091,733股，截止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391,989,4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8.444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64,536,7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6.45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27,452,7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92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具体

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1,256,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29％；反对733,3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41,6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064％；反对733,35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二：《关于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35,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4235％；反对1,

480,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3684％；弃权70,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24,1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154％；反对1,480,2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353％；弃权7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3％。

本议案关联股东补建先生、陈延明先生回避表决。

议案三：《关于预计2017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40,26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4569％； 反对

660,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2622％；弃权82,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32,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752％；反对660,15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348％；弃权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00％。

本议案关联股东补建先生、陈延明先生、夏予柱先生回避表决。

三、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

2017-009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芜湖华融渝商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签订《股票转让协议》

之解除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2017年1月25日，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发展” 或“公

司” ）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万方源” ）的

通知，北京万方源于2017年1月24日与芜湖华融渝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

融渝商” ）签署了《股票转让协议》，北京万方源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华融渝商持有

的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16,000,000股。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26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 《关于大股东协议受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8）。

由于此次收购人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万方源，其持有万方发展股份达到37.69%，因

此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此次受让股权行为触及要约收购。

2017年2月9日，公司收到北京万方源的通知，北京万方源于2017年2月9日与华融渝商签订

《股票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大股东北京万方源和华融渝商暂终止

此次受让股权事宜。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芜湖华融渝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双方同意解除原协议。

（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原协议里任何约定内容均不再对双方具有任何约束力，任

何一方亦不得据此向另一方主张任何权利。

（三）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若

不能友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该争议提交本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

讼解决。

（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共同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次签订解除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公司大股东北京万方源与华融渝商签订《股票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将暂时终

止北京万方源增持公司股份的事项。 此次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大股东对公司后期发

展的信心及转型的决心，同时，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股票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766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

2017-6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进行质

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2月9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北京晋商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晋商” 或“控股股东” ）的通知，北

京晋商办理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北京晋商联

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是 20,000,000 2016年1月28日

2017年2月6

日

华鑫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4.50%

北京晋商联

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是 120,000,000 2016年1月28日

2017年2月6

日

华鑫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27.01%

合 计 - 140,000,000 - - - 31.51%

2、本次控股股东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北京晋商联盟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是 120,000,000

2017年2月

8日

2019年2月

8日

开源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7.01% 融资

合 计 - 120,000,000 - - - 27.01% -

3、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晋商持有公司股份444,293,5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97%；

北京晋商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的数量共计 362,000,000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7.45%，占北京晋商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1.48%。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质押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9日

证券代码：

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

2017-010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追加限售登记完成公司

股本结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24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07）， 公司控股股东徐金富先生承诺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34,

505,340股追加限售，追加限售后的股份限售截止日为2019年1月22日。

目前，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追加限售相关

登记手续。 追加限售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类别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46,018,529 44.92%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34,505,340 41.38%

股权激励限售股 3,548,250 1.09%

高管锁定股 7,964,939 2.45%

二、无限售流通股 179,022,776 55.08%

三、总股本 325,041,305 100%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10日

股票代码：

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院线 公告编号：

2017-002

号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经营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了让投资者更及时地了解公司

在电影市场经营数据信息，定于每月前7个交易日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电影票房及相关数据信息。 相关数据信

息如下：

2017年1月，公司实现票房8.3亿元，同比增长23.3%，观影人次1,925.1万人次，同比

增长16.2%。 截止2017年1月31日，公司拥有已开业影院404家，3,573块银幕。

上述数据为公司内部经营系统统计数据， 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以公司财务系统数

据为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

2017-012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1月19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山东

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达钢构” ）通知，称其持有的公司117,565,960股股

份全部被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并与申请人林广茂达成初步和解，林广茂立

即申请并解除上述股份的司法冻结，公司及时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6）。

2017年2月7日，林广茂根据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鄂1022

财保4号之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对英达钢构所持公司

全部股份的冻结。

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确认， 英达钢构上述被司法冻结

的股份已于2017年2月8日全部解除司法冻结。本次冻结解除后，英达钢构持有公司117,

565,96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91%。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738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公告编号：

2017-004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9日收到通知：由湖北省科

技厅、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国税局、湖北省地税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公布湖北省2016年

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结果的通知》（鄂科技发联〔2017〕2号）（以下简称“通知” ）

已 于 2017 年 2 月 8 日 在 湖 北 省 科 技 厅 官 网 公 示（http://www.hbstd.gov.

cn/tzgg/tzgg/60966.htm）。

此通知的附件中载明：

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GR201642000050，发证日期为2016年12月13日。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

连续三年内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降低税收压力、增强市场

竞争力，并对公司业绩产生持续有利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10日


